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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壹、 代表報到、預備會議、分組審查議案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4日（星期三）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石明俊  徐登縣  郭岳霖  詹清忠  吳徐素美            

        周清豪  連金福  馮文光  高進福 

  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散會：下午 17 時 

 

貳、 第一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5日（星期四）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郭岳霖  徐登縣  石明俊  馮文光  連金福 

              吳徐素美  周清豪  詹清忠  高進福 

   

  列席：鎮長：蕭文龍  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主任：邱俊仁  主計主任：陳建仁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長：羅志廉  公產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長：李惠蓮  幼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 審議 110 年度總決算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參、 第二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6日（星期五）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主席：林建平  副主席：許朝輝 

        代表：郭岳霖  馮文光  石明俊  詹清忠  周清豪 

              吳徐素美  高進福  徐登縣  連金福   

   

  列席：秘書：徐誌謙  民政課長：林盛炎  財政課長：李思賢 

建設課長：江國勇  農業課長：王鼎全   社會課長：曾鴛美  

 行政主任：邱俊仁  主計主任：陳建仁  人事室主任：孔令凱 

 環公所長：羅志廉  公產所長：劉慧芳  原民所長：李惠蓮 

 幼兒園長：田珮筠 

列席：本會秘書：陳輝煌                      紀錄：邱振嘉 

   

  秘書報告出席代表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主席宣告會議開始 

一、 審議公所提議案；計 2 案（錄後） 

二、 審議代表提議案；計 2 案（錄後） 

三、 審議代表臨時動議案：計 1 案（錄後） 

  散會：下午 17 時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鎮公所提議案 

號次：1      類別：主計類     提案人：鳳林鎮公所 

案   由 提請審議本鎮 110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由。 

說   明 

本鎮 110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業依據預算法及有

關規定，並審視財力負擔情形及輕重緩急編製成完，歲

入計追加 2,080萬 4,000元整，歲出追加 1,975萬 4,000

元整。 

辦   法 檢送本鎮 110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提請審議。 

審查意見 照案三讀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屆第 13次臨時會鎮公所提議案 

號次：2      類別：農業類     提案人：鳳林鎮公所 

案   由 
為本鎮與鳳榮地區農會「食品加工廠機器設備租賃合約

書」案，提請案議。 

說   明 

一、 依據花蓮縣政府 109 年 6 月 29 日府農產字第

1090117955號函辦理。 

二、 本案為 109 年度花東基金鄉鎮公所提案計畫本所

申請補助計畫「鳳榮地區農會食品加工廠改善計

畫」。 

辦   法 如案由。 

審查意見 照案通過。 

決   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109年度鄉鎮公所提案計畫 
 

 

鳳榮地區農會食品加工廠改善計畫 
 
 
 
 
 

 

加工廠機器設備租賃合約書 

（草稿） 
 
 
 
 
 
 
 
 
 
 

 

 
 
 
 
 
 
 
 
 
 
 
 
 
 
 
 

立合約書人 甲方：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立合約書人 乙方：鳳榮地區農會 

 

 



加工廠機器設備租賃合約 

 

出租人：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以下簡稱甲方) 

 

承租人：鳳榮地區農會  (以下簡稱乙方) 

 

               

由乙方向甲方承租加工廠機械設備，雙方同意本合約條款如下： 

 

  第一條：標的物 

            本合約中乙方所承租之標的物名稱、型號、數量詳如

附件(依實際招標完成機器設備)，租期屆滿時，租賃關

係即行終止。 

  第二條：租期 

            本合約自加工廠機械設備 110年 5月 31日驗收完成後

次日起為起租日，租期 20年，期滿甲方收回，乙方絕無

異議。 

   第三條：租金 

  加工廠機械設備，甲方自籌款新台幣 500萬元整，乙

方同意依實際發包金額等比例計算之自籌款金額(新台



幣 460    萬元整)分 20年期攤還(視同租金)，每年攤還

23萬元整。 

   第四條：特別約定事項 

一、 乙方依第 10條測試完竣後，6個月內須取得食

品加工衛生合格證，每年至少提供加工廠盈餘 5%提

供本鎮中小學生與鎮立幼兒園，飲用國產非基改豆

奶（或有機豆奶），並於年度結束後 15日內提供上

年度報表予甲方備查。 

二、 乙方如未依約執行特別約定事項，甲方得解除契

約，乙方不得異議。 

  第五條：安裝場地 

  鳳榮地區農會加工廠(花蓮縣鳳林鎮鳳明段 539及

539-1地號土地)。 

  第六條：安裝場地之準備 

  乙方應於加工廠機械設備招標完成前，備妥安裝場地

並完成水電等相關管線配置，以利得標廠商進行安裝，

安裝場地準備之費用由乙方自行吸收。 

  第七條：交貨 

  得標廠商須依招標文件規定期限將設備送至安裝場

地。 



  第八條：到貨點收 

  乙方應於標的物送達後進行點收，如有數量不足或毀

損等情事，除通知得標廠商補足或更換外並副知甲方。 

  第九條：安裝 

  得標廠商應於乙方完成標的物點收無誤後，依採購合

約規定進行安裝，完成安裝後以書面通知甲、乙雙方。 

  第十條：測試 

          一、乙方應於驗收前 10日內通知甲方會同，依本案投標

須知所附規格書中載明之標的物規格與功能進行測

試，如測試結果合格，乙方應以書面通知甲方。 

二、標的物自本合約第七條規定之交貨日期起 60日內未

通過測試，每遲延 1日，甲方應按未通過測試之標的

物及其他因此無法使用之標的物 1日租金，計算違約

金給付甲方，此項違約金之計算，最高以 30 日為限。 

三、標的物於前述違約金計算期限屆滿後仍未通過測

試，經乙方告知，甲方得終止採購合約，除沒收得標

廠商履約保證金，並加計懲罰性違約金，懲罰性違約

金計算，各以其不合格項目之金額 1倍計算。惟可歸

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標的物無法如期通過測試，延誤之

天數應予扣除。 



  第十一條：驗收 

一、乙方應於標的物通過測試後 30日內完成驗收。 

二、乙方應於標的物驗收手續完成後將履約保證金無息

返還得標廠商方。如有本合約第十條規定計罰之情

事，則將履約保證金扣除計罰金額後之餘額無息返

還得標廠商。 

  第十二條：危險負擔 

              標的物於租賃期間之一切危險均由乙方負擔，包含

公共意外責任險、機械設備維護等。 

  第十三條：標的物所有權 

     加工廠機械設備之所有權歸甲方所有，乙方不得處

分標的物或設定負擔。 

  第十四條：維護服務 

一、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責任，提供標的物必要之檢查、

清潔、調整或更換零件等預防保養服務，以維持標

的物正常運作，所需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 

二、乙方發現標的物故障時應通知廠商進行檢修並自行

負擔相關費用。 



三、乙方使用標的物致第三人遭受損害時，乙方應對該

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甲方概不負責；如因此致

甲方遭受損害，乙方應賠償甲方之損害。 

四、租賃期間，乙方對租賃之機械設備應盡善良保管責

任，如因故意、過失或施工不良，致不動產及其他

設備毀損時，願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絕無異議。 

五、標的物部分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

毀損或滅失，未達原定用途者，經甲方查驗屬實，

乙方得返還損壞之標的物，不適用民法第 435條調

整租金之規定。 

 六、同上，標的物全部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

事由致無法使用者，經甲方查驗屬實，乙方得終止

契約，已繳交之租金不予返還。 

七、標的物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毀損

但未達喪失原定用途者，應由乙方負責修繕。 

  第十五條：租賃物返還 

一、租期屆滿，乙方應於 30日內將標的物拆卸返還甲方

並負擔相關費用，如未依約返還標的物即屬無權占

有，甲方依民法第 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向乙方收

取占用期間使用金；佔用期間使用金計算，以第三



條每年繳納給甲方金額按月計之，經通知後一個月

拒絕繳納者，甲方得按中華郵政 2年期利率加 2碼

加收滯納金，直至乙方騰空返還日止。乙方如有自

行加裝或改裝標的物，應於合約屆滿或終止時回復

原狀返還甲方處分。 

二、租期屆滿，乙方如欲繼續使用標的物，應於租賃期

限屆滿前 3個月向甲方提出申請，雙方重新議約並

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繼續使用，不適用民法第 451條

之規定，續租期限每次以 10年為限。 

 三、乙方如欲價購使用之標的物，應於契約屆滿或終止

前 6個月告知甲方，並經第三方公正單位鑑價後，

依鑑價結果雙方合議另行約定。 

   第十六條：損害賠償： 

               雙方所得請求之損害賠償以實際損害為限。 

   第十七條：合約範圍： 

               與本租賃案件有關之投標須知及所附各式文件皆

為本合約之一部分。 

  第十八條：合約修改： 

               本合約條款之修改應經雙方同意後以書面為之。 

  第十九條：適用法律： 



               本合約條款依中華民國法律解釋並適用之。 

  第二十條：契約公證及訴訟： 

      一、本契約應依法公證（公證費由乙方負擔），乙方於終止

契約或租期屆滿時，有積欠違約金、稅捐或未交還設備，

經甲方催告後仍不履行時，願逕受強制執行，並依公證

法第十三條載明屆期不履行應逕受強制執行之意旨，公

證費用由乙方負擔。 

      二、如乙方因違約，致甲方對乙方提起任何訴訟及強制執行

程序，甲方於勝訴時有權向乙方請求因該等訴訟及強制

執行程序所支出合理之律師費及其他費用。 

      三、乙方於契約有效期間應嚴守本契約規定，違約者，應賠

償甲方損失。若涉有訴訟者，以甲方所在地之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廿一條：合約收執： 

              本合約計正本 2份、副本 20份，經雙方用印後，由

甲、乙方執正本 1份，副本 15份由甲方收執，其餘 5

份由乙方收執。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代 表 人 ： 

地 址： 

 

 

 

乙 方： 

代 表 人 ：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3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詹清忠 
案    號：1  類別：建設１  提案人：連金福  附署人： 
                                                   周清豪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鳳信里 20 鄰(萬里橋北側)產業道路增建排

水溝，以利排水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3 次臨時會代表提議案 

 

                                                   林建平 
案    號：2  類別：建設 2   提案人：周清豪  附署人： 
                                                   許朝輝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長橋里萬森路興設板橋約 6M，以利農民出

入安全由。 

說    明：因原有板橋寬度不足，為使農民耕作出入安全，建請鎮

公所協助施作板橋，以利出入安全。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3 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案 

 

                                                    
案    號：1 類別：建設類 提案人：吳徐素美 附議人：本會代表 
                                                    

案    由：建請鎮公所轉請相關單位將本鎮鳳林溪上游雜草清除，

以利排水由。 

說    明：如案由。 

辦    法：如案由。 

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決    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3 次臨時會 

預定議事日程表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日期 
星

期 

會

次 
上午 9 時～下午 17 時 

4 三  

1. 代表報到 

2. 預備會議 

3. 分組審查議案 

5 四 1 審議 110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6 五 2 

1、 審議 110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2、 審議鎮公所提議案 

3、 審議代表提議案 

4、 審議人民請願案 

5、 臨時動議案 

6、 閉會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3 次臨時會 

實際議事日程表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日期 
星

期 

會

次 
上午 9 時～下午 17 時 

4 三  

1. 代表報到 

2. 預備會議 

3. 分組審查議案 

5 四 1 審議 110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6 五 2 

1、 審議 110 年度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2、 審議代表提議案 

3、 閉會 

4、 審議人民請願案 

5、 臨時動議案 

6、 閉會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3 次臨時會議決案統計表 
 

 

鎮公所提案 代表提案 人民請願案 臨時動議案 合計 

民政類      

財政類      

建設類  2  1 3 

農業類 1    1 

社會類      

行政類      

主計類 1    1 

人事類      

環保暨公

園管理類 
     

公共造 

產類 
     

原住民 

事務類 
     

幼保類      

合計 2 2  1 5 

 

提 
案 

項 
目 



花蓮縣鳳林鎮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13 次臨時會 
代表出席統計表 

 
110 年 

8 月 4 日 
110 年 

8 月 5 日 
110 年 

8 月 6 日 
合計 

林主席建平 ○ ○ ○ 3 天 

許副主席朝輝 ○ ○ ○ 3 天 

郭代表岳霖 ○ ○ ○ 3 天 

詹代表清忠 ○ ○ ○ 3 天 

徐代表登縣 ○ ○ ○ 3 天 

吳徐代表素美 ○ ○ ○ 3 天 

石代表明俊 ○ ○ ○ 3 天 

馮代表文光 ○ ○ ○ 3 天 

周代表清豪 ○ ○ ○ 3 天 

高代表進福 ○ ○ ○ 3 天 

連代表金福 ○ ○ ○ 3 天 

合      計 11 人 11 人 11 人 

    33 天 

 

33 人 

備          註 
○：出席          △：請假 

□：例假          ╳：缺席 

 

月 
日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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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主席 副主席 

 
石明俊 高進福 詹清忠 

清

忠 
馮文光 許朝輝 連金福 吳徐素美 

郭岳霖 

 

徐登縣 

 

簽到處 

 

周清豪 

社會

課 

農業

課 

民政

課 

公共造

產所 

環保暨公
園管理所 

人事室 

鎮長 秘書 建設

課 

行政 

室 

財政

課  

主計

室 

記錄 

報告臺 

幼兒園 原住民事

務所 


